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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公告  
中華民國 101 年 7 月 27 日 

經務字第 10104605450 號 

主  旨：預告修正「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 
依  據：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經濟部。 
二、修正依據：事業用爆炸物管理條例第十八條第二項。 
三、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修正草案如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礦

務局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www.mine.gov.tw），「最新消息」網頁。 
四、 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見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7 日內陳述意見或

洽詢： 
(一) 承辦單位：本部礦務局。 
(二) 地址：台北市中華路一段 53 號。 
(三) 電話：02-23113001 分機 711。 
(四) 傳真：02-23113785。 
(五) 電子郵件：shunn@mine.gov.tw。 

部  長 施顏祥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修正草案總說明 

本辦法自九十五年六月七日發布施行以來，於爆炸物使用現場已發生多起爆炸物失竊、傷亡

事故，經檢討認為現行遴用、離職登記及在職訓練規定無法落實爆炸物使用安全之管理，而爆炸

物之使用如發生違規情事，恐影響公共安全，爰作相關條文之修正，計修正八條、增列二條、刪

除三條，一條未修正，以期加強爆破專業人員之訓練及管理措施，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增訂爆破監督人員應督導爆炸物之使用均符合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修正條文

第二條） 
二、 為因應爆破專業人員訓練之課目及時數，需配合實務調整，爰修正於報名作業開始前三十日

方行公告；為簡化行政作業，修正爆破專業人員訓練之參訓人員，經受訓期滿成績及格者，

即發給爆破專業人員證；事業用爆炸物管理條例之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

練規則之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之法源、訓練課程內容、時數及辦訓

報備主管機關等皆不相同，且本條例為特別法當優先適用，爰予刪除有關援引採認之規定。

（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 增訂爆破工作承攬者或與爆炸物使用有關之事業亦得薦送人員參加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查核

參訓人員資格書件。（修正條文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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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因應特殊發爆作業需委請專業人士施工，非本辦法爆破專業人員訓練之人員得以勝任，爰

增列具有前揭特殊爆破訓練合格證明者亦得以擔任爆破專業人員。另因應修正刪除有關爰引

採認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結業證書之規定，增列本辦法修正前已領

有前揭結業證書者，經申領爆破專業人員證，亦得擔任爆破專業人員，以符信賴保護原則。

（修正條文第五條） 
五、 具修正條文第五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訓練資格者，經請領爆破專業人員證亦得擔任爆破專業人

員，爰增列相關領證所需檢核文件。（修正條文第六條） 
六、 有關爆破專業人員之遴用與離職申請，事業用爆炸物管理條例並無相關罰則，爰予刪除。

（刪除原條文第七條） 
七、 為查核爆破專業人員之員額足以因應爆破作業之需，增列相關管理規定。（修正條文第七條） 
八、 為加強爆破專業人員有關使用爆炸物之安全認知，並期事業單位重視爆破專業人員之任用，

將原條文第六條第二、三、四項有關爆破專業人員證效期及換證酌作修正，並調整增列為第

八條，主要將效期縮短為三年，並於效期屆滿前須經複訓合格始得換證，複訓課目及時數於

開訓前三十日公告。（修正條文第八條） 
九、增訂爆破專業人員警告處分之情事。（修正條文第九條） 
十、增訂爆破專業人員證廢止之情事。（修正條文第十條） 
十一、 原條文第十一條已逾時效，爰予刪除。（刪除原條文第十一條） 
十二、 未來中央主管機關須自行辦理或或委託其他機關（構）辦理爆破專業人員複訓，因尚須進

行相關規劃訓練事宜，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自發布後一年後施行。（修正條文

第十一條）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管理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事業用爆炸物

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事業用爆炸物

管理條例（以下簡稱本條例）

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爆破專業人

員指爆炸物領退料人員、裝藥

人員、發爆人員、爆破警戒人

員、爆破監督人員及其他與爆

破有關之人員。 
前項爆破監督人員應負監

督其他爆破專業人員依本條例

第十八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辦理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爆破專業人

員，指爆炸物領料人員、裝藥

人員、施炸人員、爆破警戒人

員、爆破監督人員及其他與爆

破有關之人員。 

一、 第一項依本條例第十八

條第一項第一款「爆炸

物應按日依作業所需數

量領用，其賸餘之爆炸

物應於領用二十四小時

內 歸 還 火 藥 庫 存

放……」及事業用爆炸

物領用應行遵守及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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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查核爆炸物之使用，均由經

爆破專業訓練之人員為之。 
事項第九點「裝藥與發

爆作業應由同一人擔

任……」之規定，酌作

文字修正。 
二、 爆破監督人員屬爆炸物

使用現場管理人員之

一，應帶領所屬爆破專

業人員依規定完成裝

藥、結線發爆作業及發

爆後檢查等，爰增列第

二項。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行或

委託其他訓練機關（構）辦理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其訓練課

目及時數，於報名作業開始前

三十日公告。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訓練參

訓人員，受訓期滿成績及格

者，發給爆破專業人員證。 

第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自行或

委託其他訓練機關（構）辦理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其訓練課

目及時數，如附表一。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訓練參

訓人員，受訓期滿成績及格

者，發給結業證書。  
依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規則第十三條規定，參加火藥

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安全衛

生教育訓練，其訓練課程包括

事業用爆炸物管理條例及相關

法規；受訓期滿成績及格，並

提出結業證書者，得予採認該

結業證書，並據以申請爆破專

業人員證。 

一、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之課

目及時數，需配合實務

調整，爰予修正於報名

作業開始前三十日公

告。 
二、 本條例對於爆破專業人

員遴用及離職登記並無

相關罰則，簡化現行結

訓時先發給結業證書，

俟經遴用再發給爆破專

業人員之作業流程，改

直接發給爆破專業人員

證，爰修正第二項。 
三、 第三項刪除。本條例之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及依

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規則第十四條所定火藥

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

安全衛生教育訓練，兩

項作業人員之法源、訓

練課程內容、時數及辦

訓報備之主管機關等均

不相同，而「事業用爆

炸物管理條例」為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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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當優先適用，爰予

刪除有關援引採認之規

定。 

第四條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之參

訓人員資格應符合下列各款規

定：  
一、 年滿二十歲以上六十歲以

下。  
二、 無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之一。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訓練參

訓人員，應由工程委辦單位、

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購買

者、爆破工作承攬者或其他與

爆炸物使用有關之事業推薦，

並檢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核准： 
一、 最近六個月含個人記事之

戶籍謄本。 
二、 最近一年內經教學醫院檢

查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之證明。 
三、 最近六個月半身脫帽照片

二張。 

第四條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之參

訓人員資格應符合下列各款規

定：  
一、 年滿二十歲以上六十歲以

下。  
二、 無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一

項各款情事之一。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訓練參

訓人員，應由工程委辦單位、

爆炸物製造、販賣業者或購買

者推薦。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 第二項增列爆破工作承

攬者，以符實務之需，

並增列審核第一項爆破

專業人員訓練參訓人員

之資格書件，以資明

確。相關書件用途如

下： 
(一) 為查核本條例第二十

六條第一項第一款有

關監護或輔助宣告及

撤銷監護、輔助宣告

之證明，依據司法院

秘書長九十九年六月

二十九日秘台廳民一

字第○九九○○一二

八五一號函示：依戶

籍法規定，應向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轄區戶政事務所申

請戶籍登記資料或戶

籍謄本，爰增列第一

款書件。 
(二) 為查核本條例第二十

六條第一項第四款有

關經教學醫院檢查無

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之證明，爰增列

第二款書件。 
(三)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

第二項規定發給參訓

合格人員爆破專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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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證之需，爰增列第

三款照片。 
(四) 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

一項第二、第三款有

關有期徒刑紀錄之確

定，係由中央主管機

關函請內政部警政署

刑事警察局協助調

查，故參訓人員無需

提供。 

第五條 爆破專業人員應由年齡

未逾六十五歲，並領有爆破專

業人員證者擔任。但特殊發爆

作業需要，得由具有該項發爆

技術證照或訓練合格證明之外

國人或本國人員擔任。 
領有爆炸物管理員者或爆

炸物管理員訓練班結業證書

者，經申領爆破專業人員證，

年齡未逾六十五歲者，亦得擔

任爆破專業人員；但爆炸物管

理員僅得擔任同一事業之爆破

監督人員。 
本辦法修正前已依勞工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十四條

規定，參加火藥爆破作業人員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訓練，其訓

練課程包括事業用爆炸物管理

條例及相關法規；受訓期滿成

績及格，並提出結業證書者，

得予採認該結業證書；經申領

爆破專業人員證，年齡未逾六

十五歲者，亦得擔任爆破專業

人員。 
第一項特殊發爆作業以因

第五條 爆破專業人員應由參加

中央主管機關或經委託其他訓

練機關（構）辦理之爆破專業

人員訓練，受訓期滿成績及

格，年齡未逾六十五歲，並領

有爆破專業人員證者擔任。  
領有爆炸物管理員證或爆

炸物管理員訓練班結業證書，

經申領爆破專業人員證，年齡

未逾六十五歲者，亦得擔任爆

破專業人員。 

一、 第一項配合修正條文第

三條規定，爆破專業人

員訓練參訓人員成績及

格受訓期滿成績及格

者，即發給爆破專業人

員證，為免贅述，酌作

文字修正，並因應特殊

發爆作業需委請專業人

士操作，如目前已知有

廢棄地雷、未爆彈藥之

銷毀、水底爆破及電影

爆破特效，皆非本辦法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之人

員得以勝任，爰增列相

關規定，以符實務之

需。 
二、 依據本條例第二十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規定爆炸

物管理員應負責辦理爆

炸物之收發、儲存、搬

運或使用之管理，爰修

正第二項，規定爆炸物

管理員僅得兼任爆破監

督人員，管理爆炸物之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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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上需使用爆炸物銷毀廢棄

地雷或未爆彈藥、進行水底爆

破或電影爆破特效，或經由中

央主管機關認有使用爆炸物必

要之發爆作業為限。 

三、 為因應本辦法原條文第

三條第三項修正刪除，

增列第三項，以符信賴

保護原則。 
四、 增列第四項，補充說明

第一項特殊發爆作業之

內容。 

第六條 依第五條第二項或第三

項，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應

由任用單位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核發： 
一、 火藥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

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爆

炸物管理員訓練班結業證

書或爆炸物管理員證影本

一份。 
二、 最近六個月含個人記事之

戶籍謄本一份。 
三、 最近六個月半身脫帽照片

二張。 
四、 最近一年內經教學醫院檢

查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

缺陷之證明。 
前項領有爆炸物管理員證

者免附第二款及第三款書件。 

第六條 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列書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一、 爆破專業人員訓練、火藥

爆破作業人員特殊作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練、爆炸物

管理員訓練班結業證書或

爆炸物管理員證影本一

份。  
二、 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一

份。  
三、 最近六個月半身脫帽一吋

照片二張。  
四、 事業單位僱用或在職證

明；以個人名義申請者，

免附。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證，有

效期限為五年；該證屆期、遺

失或毀損時，應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申請換發或補發爆破專業

人員證，除應檢附第一項第二

款至第四款書件外，並將原領

爆破專業人員證繳回。但原領

爆破專業人員證因遺失或毀損

申請補發者，免附。  
爆破專業人員任職期間未

參加中央主管機關辦理之在職

一、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規

定，爆破專業人員訓練

參訓人員成績及格受訓

期滿成績及格者，即發

給爆破專業人員證之措

施，並因應修正條文第

五條第二項、第三項規

定，領有爆炸物管理員

證或爆炸物管理員訓練

班結業證書者，請領爆

破專業人員證之需，爰

予修正第一項。 
二、 經遴用擔任爆炸物管理

員者，即發給爆炸物管

理員證者，其遴用前已

經查核無事業用爆炸物

管理條例第二十六條第

一項規定情事，故請領

爆破專業人員證時無需

再檢附查核證明，爰增

列第二項。 
三、 第二、三、四項刪除。

有關爆破專業人員證之

有效期限及換、補發事

宜，修正條文第八條已

有訂定，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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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練達三次以上者，不予換

證；依規定再請領爆破專業人

員證者，須再經訓練期滿成績

及格，並依第一項規定辦理。

 第七條 爆破專業人員之遴用，

應由遴用單位填具申請書，並

檢附下列書件向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  
一、 爆破專業人員證。  
二、 戶口名簿或身分證影本一

份。  
領有爆炸物管理員證者，

得依前項規定兼任同一爆炸物

製造、販賣業者或購買者之爆

破專業人員。  
爆破專業人員離職時，原

遴用單位應將其所領爆破專業

人員證送回中央主管機關，辦

理註銷遴用登記。 

一、 本條刪除。 
二、 本條例第十八第一項規

定，爆炸物之使用，應

由經爆破專業訓練之人

員為之，對於爆破專業

人員之遴用與離職尚無

相關罰則，本條規定無

法有效管理爆破專業人

員，爰予刪除。 

第七條 工程委辦單位、爆炸物

製造、販賣業者、購買者、爆

破工作承攬者或其他與爆炸物

使用有關之事業，應於爆破專

業人員僱用或其員額異動時，

將以下書件函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一、 爆破專業人員需求計畫

表。 
二、 爆破專業人員名冊。 
三、 爆破專業人員證影本。 
四、 爆破專業人員之勞工保險

投保證明或勞工保險退保

證明。 
前項爆破專業人員需求計

畫表，除礦場以外，應先經工

 一、 本條新增。 
二、 本條例第十八第一項規

定，爆炸物之使用，應

由經爆破專業訓練之人

員為之，對於爆破專業

人員之遴用與離職尚無

相關罰則，除刪除本辦

法有關報爆炸物之遴用

與離職規定外，為查核

爆破專業人員之員額符

合爆炸物使用之需及管

理爆破專業人員實際任

職情形，爰增列本條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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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委辦單位審查符合實務需

要。 
未依第一項規定申報或申

報不實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停

止其爆炸物之使用。 

 第八條 爆破專業人員任職前應

參加職前專業訓練，任職期間

應參加在職訓練；其訓練課目

及時數，如附表二及附表三。 
職前專業訓練應由遴用單

位於爆破專業人員任職前辦

理，訓練講師應由具有礦場安

全主管、工程主管、爆炸物管

理員或礦場安全管理員二年以

上實際經驗者擔任，或請中央

主管機關派員協助；遴用單位

應於訓練結束後，將訓練資料

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在職訓練，每年由

中央主管機關辦理。 

一、 本條刪除。 
二、 現行職前專業訓練備查

機制已流於形式，而經

事業單位註銷擔任爆破

專業人員者即無須參加

中央主管機關每年辦理

之在職訓練，經檢討人

為以上二種訓練無助於

提升爆破專業人員有關

爆炸物使用安全之認

知，爰予刪除。另增列

條文規定已領爆破專業

人員者每三年須經複訓

合格，始得換證及擔任

爆破專業人員。 

第八條 爆破專業人員證，有效

期間為三年；該證屆期前十二

個月內，爆破專業人員應依第

四條規定，參加中央主管機關

或其委託其他訓練機關（構）

辦理之複訓，並經訓練期滿成

績及格後，始得換發爆破專業

人員證。其訓練課目及時數，

於報名作業開始前三十日公

告。 
未參加前項複訓者，自爆

破專業人員證有效期間屆滿之

翌日起，須再經爆破專業人員

訓練期滿成績及格，取得爆破

專業人員證後，始得擔任爆破

 一、 本條新增。 
二、 本辦法自九十五年六月

七日發布施行以來，及

施行前已發生違規使用

爆炸物之情形如下： 
(一) 工作場所存放當日需

用之爆炸物，因未指

定專人看管，發生失

竊情事。 
(二) 爆炸物之使用由未經

爆破專業訓練之之人

員擔任，發生重傷事

故。 
(三) 裝藥人員與發爆人員

分由兩人分工，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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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員。 
爆破專業人員證遺失或毀

損時，應檢附申請書、身分證

影本一份、最近六個月半身脫

帽一吋照片一張向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補發，其有效期間同原

證。 

生死亡事故。 
(四) 爆破專業人員未於爆

破作業完成後，確認

爆炸物是否使用完

畢，並於爆炸物退料

單簽名負責。 
三、 爆破僅為岩方掘進工作

之一環，以隧道工程為

例，爆破專業人員除使

用爆炸物外，尚須處理

出碴、噴漿、襯砌等工

作，現行多數爆炸物購

買者或承攬爆破工作者

於爆破工作完成後，即

將爆破專業人員予辦理

離職登記，目前已有六

百六十餘人領取爆破專

業人員證，仍登記擔任

爆破專業人爆破作業約

三百人，而未在職者即

無需參加中央主管機關

每年辦理之在職訓練。

四、 經檢討以上爆炸物使用

違規情形，現行職前專

業訓練及在職訓練措施

並無法落實爆炸物使用

安全之管理，而爆炸物

之使用如發生違規情

事，恐影響公共安全。

爰將原條文第六條第

二、三、四項有關爆破

專業人員證效期及換證

規定酌作修正，並調整

增列為本條文。 
五、 複訓課程及時數依據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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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之需，於報名作業開

始前三十日公告。 

第九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予警告：  
一、 爆炸物引爆後遇有殘留爆

炸物時，未以安全之方法

處理。 
二、 領取爆炸物之點交，未在

火藥庫外之適當地點為之

或未分車載運炸藥及火工

製品者。 
三、 領用之賸餘爆炸物，未於

領用後二十四小時內歸還

火藥庫存放或歸還時未分

車運載炸藥及火工製品

者。 
四、 炸藥成品及火工製品，未

分別裝於木製、紙製、塑

膠製或其他不導電材料製

之專用堅固容器。 
五、 當日需用之爆炸物，未暫

存放於工作場所之安全處

或未指定專人看管。 
六、 爆炸物之裝填及引爆，未

使用安全方法及器具為

之。 
七、 爆炸物引爆前未作廣泛之

警告及實施安全警戒。  
八、 每日工作完成後，未填寫

爆炸物退料單或退料單未

簽名或簽名不實者。 
九、 爆破監督人員未盡監督使

用爆炸物之責。 
十、 違反第六條第三項規定未

申報離職證明者。 

第九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下列情

事之一者，應予警告：  
一、 無故不參加中央主管機關

辦理之在職訓練。  
二、 領取爆炸物之點交，未在

火藥庫外之適當地點為

之。  
三、 領用之賸餘爆炸物，未於

領用後二十四小時內歸還

火藥庫存放。  
四、 炸藥成品及火工製品，未

分別裝於木製、紙製、塑

膠製或其他不導電材料製

之專用堅固容器。  
五、 當日需用之爆炸物，未暫

存放於工作場所之安全處

或未指定專人看管。  
六、 爆炸物之裝填及引爆，未

使用安全方法及器具為

之。  
七、 爆炸物引爆前未作廣泛之

警告及實施安全警戒。  
八、 每日工作完成後，未填寫

爆炸物退料單或退料單未

簽名。  
九、 未盡監督使用爆炸物之

責。  
十、 其他違反爆炸物之使用相

關事項。  
前項警告處分，中央主管

機關得視情節輕重處以一次或

二次。 

一、 第一項一款刪除。配合

刪除第七條有關在職訓

練之規定，爰予刪除。

二、 依本條例第十八條第一

項第六款「爆炸物引爆

後遇有殘留爆炸物時，

應 以 安 全 之 方 法 處

理。」規定，爰增列第

一項第一款。 
三、 依本條例第十七條第三

款規定，雷管不得與火

藥、炸藥或其原料同車

裝載，爰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及第三款。 
四、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七款

未修正。 
五、 第一項第八款依實務之

需，酌作文字修正。 
六、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第

二項規定爆破監督人員

權責，爰修正第一項第

九款，以資明確。 
七、 配合修正條文第六條第

三項，增列第一項第十

款規定。 
八、 第十一款款次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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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其他違反爆炸物之使用

相關事項。  
前項警告處分，中央主管

機關得視情節輕重處以一次或

二次。  

第十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爆破專業人員證： 
一、 年齡逾六十五歲。 
二、 具有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

一項規定情形之一。 
三、 非法取用爆炸物。 
四、 隱瞞事實，謊報爆炸物失

竊。 
五、 爆破監督人員未善盡監督

之責致遺失、失竊爆炸物

或發生災變。 
六、 擅自買賣、轉讓、出借、

匿藏或廢棄爆炸物。 
七、 自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零

一年□月□日修正發布日

起，依前條受警告處分，

累計達六次以上。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經廢

止爆破專業人員證者，不得再

擔任爆破專業人員及使用爆炸

物。 

第十條 爆破專業人員有下列情

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應廢

止其爆破專業人員證： 
一、 年齡逾六十五歲。 
二、 具有本條例第二十六條第

一項規定情形之一。 
三、 非法取用爆炸物。 
四、 隱瞞事實，謊報爆炸物失

竊。 
五、 怠忽職守致遺失、失竊爆

炸物或發生災變。 
六、 擅自買賣、轉讓、出借、

匿藏或廢棄爆炸物。 
七、 依前條受警告處分，二年

內累計達六次以上。 
前項第一款至第六款經廢

止爆破專業人員證者，不得再

申請爆破專業人員證；第七款

經廢止爆破專業人員證者，三

年內不得再請領爆破專業人員

證；依規定再請領爆破專業人

員證者，須再經訓練期滿成績

及格，並依第六條規定辦理。

一、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

未修正。 
二、 爆破監督人員應於爆炸

物使用工區善盡監督之

責，避免爆炸物遺失、

失竊或災變之情形，爰

修正第一項第五款，以

資明確，俾以釐清權

責。 
三、 為加強爆破專業人員依

規定切實使用爆炸物，

警告處份之次數改自本

辦法修正條文發布施行

日起累計，爰修正第一

項第七款。 
四、 為加強爆破專業人員依

規定切實使用爆炸物，

經廢止爆破專業人員證

者，即不得再擔任爆破

專業人員，爰修正第二

項。 

 第十一條 本條例施行前已擔任

爆破專業人員者，應於本辦法

施行日起三年內，依本辦法相

關規定補行參訓及申請證照之

核發；屆期未辦理者，不得再

擔任爆破專業人員。 

一、 本條刪除。 
二、 時效已過，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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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辦法除第八條第一

項、第二項自發布後一年施行

外，自中華民國一百零一年□

月□日起施行。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行。 
一、 條次變更。 
二、 配合中央主管機關未來

自行辦理或委託其他機

關（構）辦理爆破專業

人員複訓，須規劃訓練

事宜，相關條文宜延後

施行，爰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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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事業用爆炸物爆破專業人員訓練

課目及時數 

課目 時數 備註

專題講話 一小時  
事業用爆炸物

管理條例及相

關法規 

一小時  

爆破事故預防 二小時  
爆炸物處置安

全 
三小時  

爆炸物基本知

識 
三小時  

爆破作業安全 三小時  
爆破作業方法 三小時  
爆破作業安全

實習 
三小時  

術科測驗 三小時  
學科測驗 一小時  
合計 二十三小

時 
 

 

 

一、 本表刪除。 
二、 為因應爆炸物使用實務

之需，爆破專業人員訓

練之課目及時數，應適

時配合調整，爰予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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